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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聘专家聘任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教育培训事业部特聘专家的遴选、聘任、管理与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特聘专家”，是指经教育培训事业部按规定程序遴选并聘任，参与培训课程开发、设计、制
	第三条 特聘专家核心职责包括： 

	（一）参与培训课程体系规划，结合新经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及行业趋势，开发实用性强、针对性高的课程内容；
	（二）推动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创新，提升课程的吸引力与教学效果；
	（三）参与教材编写、课件设计、案例开发、在线课程录制等制作工作； 
	（四）提供授课指导、教学评估、课程优化等专业支持；
	第二章 遴选与聘任
	第六条 基本条件
	第七条 专项条件
	第八条 遴选方式
	第九条 聘任程序

	第三章 权利与义务
	第十条 专家权利
	特聘专家享有下列权利：
	第十一条 专家义务
	特聘专家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开展工作； 
	（二）按照要求如期完成培训课程开发、创新、制作及课程指导等任务，保证工作质量； 
	（三）积极参与中心组织的培训相关研讨、交流、评审等活动，每年参与次数不少于2次； 
	（四）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课程开发方案、未公开课程内容、工作信息及合作单位商业秘密等信息；
	（五）不得利用特聘专家身份从事与中心教育培训工作无关的商业宣传、违规获利等活动； 
	（六）及时报备个人工作单位、联系方式、专业领域变动等情况； 
	（七）接受教育培训事业部的管理、监督及考核，配合完成资格复审工作；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二条 专家在参与中心指定的课程开发、制作等项目过程中，所独立或合作完成的、与项目相关的课程方案、

	第四章 管理与运维
	第十三条 日常管理
	（一）中心教育培训事业部负责特聘专家的日常联络、沟通协调、档案管理等工作； 
	（二）建立专家信息动态更新机制，定期收集专家工作动态、业绩成果等信息，更新专家档案； 
	（三）搭建专家交流平台，组织开展培训课程开发经验分享、行业前沿动态研讨等活动，促进专家间的协作与交流。
	第十四条 回避制度
	第十五条 考核与退出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小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中心负责解释，自2026年1月1日起试行，试行期6个月。


